 
2025年度医保基金绩效评价违规定点
零售药店处理情况典型案例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服务行为，提升医保服务质量与基金使用效率，切实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关于开展定点医药机构2025年度医保基金绩效评价的通知》要求，绩效评价组围绕医保管理、医药管理、待遇保障等关键维度，对市内定点医药机构开展了综合绩效评定。
经评定，阿图什市大某某药店、阿图什市华某某大药房、新疆某某商贸有限公司、阿图什市为某某药店等4家药店综合评分均在60分以下，评价等级为“D级”，存在较为严重的违规行为，包括无执业药师在岗或药师挂靠、药师离职后仍存在冒名签字、销售过期药品、违规摆放生活用品、结算区域监控记录未按要求保存1年等问题。
结合评价结果与实际违规情况，依据《关于开展定点医药机构2025年度医保基金绩效评价的通知》及《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》相关规定，对上述药店作出相应处理：对4家“D级”药店，因违规情节严重，已影响医保基金安全与参保人员合法权益，决定解除其医保定点协议，解除时间为2026年1月28日。
案例警示
[bookmark: _GoBack]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“看病钱、保命钱”，规范医保服务行为、保障基金安全运行是每一家定点医药机构的法定义务与责任底线。此次被评定为“D级”的药店，暴露出部分机构在日常管理中存在政策理解不到位、合规意识薄弱、内部管控缺失等问题。希望各定点医药机构以此次案例为镜鉴，深刻汲取教训，主动对照医保政策法规与服务协议要求，全面排查自身存在的短板与风险点，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强化从业人员医保政策培训，切实提升合规经营水平与服务质量，共同营造规范有序、公平公正的医保服务环境。

